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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2023 年延安经济技术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2021 年延安经济技术开发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议”）以及相关规定、公开信

息披露文件、延安经济技术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安经开”或“发行

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权代理人华英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编制。 

华英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本报告

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

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英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

情况下，未经华英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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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一）23 延安经开债 01/23 延经 01 

1、债券名称：2023 年延安经济技术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人全称：延安经济技术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发行规模：5 亿元 

4、发行期限：7 年，附设提前偿还本金条款，即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至第 7

年末每年分别偿还本金的 20.00%。 

5、发行时主体/债项评级：AA/AAA 

6、发行利率：6.48% 

7、发行时间：2023 年 8 月 23 

8、交易场所：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延安经济技术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出现不

利报道的公告》，发行人股东出现不利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安城投”）为发行人

控股股东，持有发行人 51%的股权，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2 年 04 月 01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67,4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同天成 

住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枣园西川河南路 1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土地整治服务；水泥制

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房屋拆迁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体育场地

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企业总部管理；停车场服务；资源再生利用

技术研发；对外承包工程；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露营地服务；酒店管理；太阳能热

发电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村民

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除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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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

工；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

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除稀土、放射性矿产、钨）；肥料生产；饲料生产；家禽

饲养；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截至 2023 年末，延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7,713,734.91

万元，负债总额为 5,861,660.80 万元，净资产 1,852,074.11 万元。2023 年度，延安

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2,338.30 万元，净利润 3,872.55

万元。 

（二）不利报道情况 

近期有报道称，有投资人认购的“五矿信托-共兴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到期，本金逾期超 2 个月，至今未兑付，已构成实质性违约，该

笔信托计划的融资人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延安城投。 

（三）事情进展 

据发行人了解，延安城投作为“五矿信托-共兴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融资

人，未按时兑付信托计划贷款，金额 3 亿元。事件发生后，政府主管部门及延安城

投已积极与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及相关受托人/受益人协商兑付方案，并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完成全部兑付。 

三、影响分析 

事件发生后，政府主管部门及延安城投已积极与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及相关

受托人/受益人协商兑付方案，并已完成全部兑付。该事件未对发行人的治理、生产

经营、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华英证券作为“23 延安经开债 01/23 延经 01”债权代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

资人的利益，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债权代理协议》等相关约定出具本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华英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及《债权代理协议》等

规定和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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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

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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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延安经济技术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出现不利报道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之签章页）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2月2日 

 


